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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8 年度带强调事项段内控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四川华信”）

对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百货”或“公司”）2018 年 12

月 31日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川华信专（2019）204 号]。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该带强调事项

段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进行说明：  

一、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四川华信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所涉事

项具体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内部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 

南宁百货开展的水产品三方贸易业务，因缺乏对交易标的资产—水产品的

有效控制措施，在交易伙伴失信的情况下，形成货物无法取得，已付货款无法

收回的情形；南宁百货对此业务提起诉讼帐面金额达 7597.6 万元，并根据法院

冻结供应商资产价值情况计提坏账准备 4137.3 万元。南宁百货已停止该类贸易

业务，并作出了整改。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注册会计师对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的意见  

四川华信认为：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日，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对公司的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没有影响。 

二、公司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措施  

该事件发生后，公司在暂停该项业务，积极采取法律措施挽回损失的同时，

认真进行全面风险排查，针对事件中暴露的风险点，从内控制度的完善入手，

开展风险控制和流程梳理工作，对人员岗位职责进行完善，对原有的《购进管

理制度》和《储存管理制度》等制度、流程进行了重新修订，强化管控措施。



 

同时，公司依照《内部问责管理规定》，对违规事项的当事人进行了处罚。下一

年度，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强化内部控

制监督检查，继续跟进落实整改工作，巩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评价的成果，

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公司董事会对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审阅了四川华信出具的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认为：

四川华信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在

公司 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是为了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使用者关注有关内容，不影响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董事会同意

四川华信对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的说明。 

四、独立董事对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的意见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四川华信对公司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内控

审计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2018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充分揭示

了公司存在的风险，我们同意该审计报告。 

对四川华信提出的强调事项，公司董事会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措施具有可行

性，符合公司现状。我们同意董事会对带强调事项段内控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五、公司监事会对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的意见 

公司监事审阅了四川华信出具的南宁百货 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及董

事会对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的说明，认为：四川华信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

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对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的说

明真实、准确。监事会对四川华信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内控评价审计

报告无异议，并同意董事会对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的说明。 

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和经营层不断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切实维护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 月 17 日  

 


